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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月主要财务信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２０１０

年修订），现公告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主要财务信息。

提请关注事项如下：

１

、披露范围：主要包括西部证券母公司当期营业收入、当期净利润、期末净资产等数据。

２

、相关数据未经审计，且为非合并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西部证券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主要财务数据表（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１

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６

，

４２４．７６ １

，

３４０．１２ ４６８

，

２００．０６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２日

股票简称：西部证券 股票代码：002673� � � �编号：2014－006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未履行完毕承诺事项专项披露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部证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

西监管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事项履行信

息披露的通知》要求，对公司及各相关方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进行了专项自查。通过自查确认，

公司及各相关方的各项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不存在超过承诺履行期限而未履行的情况。截止

本公告日，仍在履行的承诺事项如下：

一、公司股东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一）公司控股股东陕西省电力建设投资开发公司承诺：

１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

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

日止。

履行情况：严格履行。

２

、鉴于证监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核准陕西省电力建设投资开发公司受让西部信托有限

公司所持本公司

５０００

万股股权，承诺自持股日起

６０

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公司前述股权。

承诺期限：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０

日止。

履行情况：严格履行。

（二）公司股东西部信托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

日止。

履行情况：严格履行。

（三）公司股东北京远大华创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持股之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起

３６

个

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承诺期限：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７

日止。

履行情况：严格履行。

（四）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过程中，相关国有股东向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转持公

司股份，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承继相关国有股东限售义务，继续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所作

承诺：持有的

８

，

２９４

，

１４４

股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

日止。

履行情况：严格履行。

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一）公司控股股东陕西电力建设开发公司、实际控制人陕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

联方西部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１

、本公司和下属企业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不存在且将来亦不从事与西部证券相

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业务，当本公司和下属企业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西部

证券之间存在有竞争性同类业务，由此在市场份额、商业机会及资源配置等方面对西部证券带

来不公平的影响时， 本公司和下属企业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自愿放弃同西部证券的业务

竞争。

２

、本公司不投资或控股任何业务与西部证券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企

业或其他机构、组织。

３

、本公司董事、总经理不得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西部证券同等的业务或从事损害西部证

券利益的活动，否则予以更换。

４

、本公司和下属企业及控制的其他企业在可能与西部证券存在竞争的业务领域中出现新

的发展机会时，给予西部证券优先发展权。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严格履行。

（二）公司控股股东陕西电力建设开发公司、实际控制人陕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

联方西部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１

、尽量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承诺遵循

市场化定价原则，并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

２

、遵守西部证券《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证券交

易所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西部

证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３

、必要时聘请中介机构对关联交易进行评估、咨询，提高关联交易公允程度及透明度。

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 由此给西部证券造成的损害， 本公司将向西部证券给予全额赔

偿。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严格履行。

特此公告。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２日

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因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

申赎及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场内简称：信诚商品）

基金简称 信诚全球商品主题（

ＱＤＩＩ－ＦＯＦ－Ｌ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５５１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信诚全

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

业务的起

始日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的原因说明

根据《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信

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

定，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申购和赎回的开

放日为投资人或基金份额持有人办理基金申购、赎回等业务

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及纽约证券交易所、伦

敦交易所和香港交易所同时正常交易的工作日。 鉴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纽约证券交易所休市，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上

述日期暂停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本公司将恢复办理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的日常

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

２

） 如有任何疑问， 可致电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

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进行查询。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

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３日

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因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

申赎及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场内简称：信诚四国）

基金简称 信诚四国配置（

ＱＤＩＩ－ＦＯＦ－Ｌ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５５１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

《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

业务的起

始日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的原因说明

根据《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

同》、《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招募说

明书》 的有关规定， 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投资人或基金份额持有人办

理基金申购、赎回等业务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

所及香港联合交易所和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同时正常交易

的工作日。 鉴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休

市，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上述日期暂停本基金的申购、赎回

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本公司将恢复办理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的

日常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

２

） 如有任何疑问， 可致电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

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进行查询。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

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３日

2014年 2 月 13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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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７

）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

３５

号

办公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

３５

号庄家金融大厦

２４

层

法定代表人：翟建强

电话：（

０３１１

）

８６０２８４４２

传真：（

０３１１

）

６６００６２４４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１２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ｓ１００００．ｃｏｍ

（

９８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四楼

办公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唐家墩路

３２

号国资大厦

Ｂ

座四楼

法定代表人：余磊

电话：（

０２７

）

８７６１８８８９

传真：（

０２７

）

８７６１８８６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８

）

８６７１２３３４

网址：

ｗｗｗ．ｔｆｚｑ．ｃｏｍ

（

９９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

２３

甲

办公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

２３

甲

法定代表人：马功勋

电话：（

０２４

）

２３２６６９１７

传真：（

０２４

）

２３２５５６０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１８０３１５

网址：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ｒｅｎ．ｃｏｍ

（

１００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

１２９

号大连国际金融中心

Ａ

座

－

大连期货大厦

３８

、

３９

层

办公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

１２９

号大连国际金融中心

Ａ

座

－

大连期货大厦

３８

、

３９

层

法定代表人：董永成（代）

电话：（

０４１１

）

３９６７３３０１

传真：（

０４１１

）

３９６７３２１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６９－１６９

网址：

ｗｗｗ．ｅ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１０１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７０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４

层

法定代表人：林义相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６０８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５０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或

ｊｉｊｉｎ．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

１０２

）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９

楼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９

楼

法定代表人：罗浩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８１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７７５８７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８１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ｆ－ｃｌｓａ．ｃｏｍ

（

１０３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杭大路

１５

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

办公地址：杭州市杭大路

１５

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沈继宁

客服电话：

０５７１－９６３３６

网址：

ｗｗｗ．ｃ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１０４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海曙路东

２

号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

１２

楼

法定代表人：陈柏青

电话：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

１０５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场中路

６８５

弄

３７

号

４

号楼

４４９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１１１８

号

９０３－９０６

室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网址：

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

１０６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峨山路

６１３

号

６

幢

５５１

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０

号

２

号楼东方财富大厦

２

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网址：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

１０７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高翔路

５２６

号

２

幢

２２０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５５５

号裕景国际

Ｂ

座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８８６７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网址：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ｃｏｍ．ｃｎ

（

１０８

）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

３６０

弄

９

号

３７２４

室

办公地址： 上海杨浦区秦皇岛路

３２

号东码头园区

Ｃ

栋

２

楼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电话：

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０９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

９０３

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翠柏路

７

号杭州电子商务产业园

２

楼

法定代表人：凌顺平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９２０８９７ 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

网址：

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１０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

６

号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德胜门外华严北里

２

号民建大厦

６

层

法定代表人：闫振杰

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６６６１

网址：

ｗｗｗ．ｍ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１１

）中期时代基金销售（北京）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６

号

１

幢

１１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６

号

１

幢

２

层

法定代表人：路瑶

电话：

９５１６２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６０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ｆｃｏ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１２

）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２７

号院

５

号楼

３２０１

内

３２０１

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２７

号院

５

号楼

３２０１

内

３２０１

单元

法定代表人：李招弟

电话：

４００８０８００６９

网址：

ｗｗｗ．ｗ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１３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发展银行大厦

２５

楼

Ｉ

、

Ｊ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发展银行大厦

２５

楼

Ｉ

、

Ｊ

单元

法定代表人：薛峰

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网址：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

１１４

）联讯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东江三路

５５

号惠州广播电视新闻中心西面一层大堂和三、四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东江三路

５５

号惠州广播电视新闻中心西面一层大堂和三、四层

法定代表人：徐刚

电话：

９５５６４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２９

网址：

ｗｗｗ．ｌ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以上代销机构均代销本基金

Ａ

级份额；以上代销机构中，除（

７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均代销本基金

Ｂ

级份额。

（二）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人

名称：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３１

、

３２

层

法定代表人：李勍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９６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

）

３３６２７９６２

联系人：赵良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通力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负责人：韩炯

电话：（

０２１

）

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

）

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经办律师：韩炯、秦悦民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首席合伙人：杨绍信

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傅琛慧

经办注册会计师：汪棣、赵钰

六、基金份额的分级

本基金根据投资者持有本基金的份额等级，对基金份额按照不同的费率计提销售服务费用。本基金设为

Ａ

级基金份额和

Ｂ

级基金份额。

Ａ

级基金份额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本基金管理人按照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销售服务费；

Ｂ

级基金份额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本

基金管理人按照

０．０１％

年费率计提销售服务费。

两级基金份额适用相同的管理费率和托管费率，两级基金份额单独公布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和七日年化收益率。 有关分

级业务的具体规则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发布的《关于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实施基金份额分级的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本基金的基金份额等级数量、各级基金份额计提的销售服

务费年费率，基金管理人必须按照《信息披露办法》至少在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刊登公告。

七、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

八、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

九、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是在资本保全的情况下，确保基金资产的高流动性，追求稳健的当期收益，并为投资人提供暂时的流

动性储备。

十、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投资基金，提供投资人于短期资金市场获取投资报酬的机会。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价格波动幅度和信用风险低并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短期金融工具，如银行定期存款、协议存款或大额存

单、剩余期限不超过

３９７

天的短期债券、中央银行票据、期限在一年以内的债券回购、银行承兑汇票、经银行背书的商业承兑

汇票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本基金目前投资工具主要包括银行存款、短期债券（含央行票据）、回购协议等。待获得有关监管部门的同意或许可后，本

基金也将投资于大额转让存单、银行承兑汇票、经银行背书的商业承兑汇票或其它金融工具。

十一、基金的投资策略

（一）投资策略

基金管理人将充分发挥自身的研究力量，利用公司研究开发的各种数量模型工具，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投

资策略，发现和捕捉短期资金市场的机会，实现基金的投资 目标。

１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在实际操作中将主要依据各短期金融工具细分市场的规模、流动性和当时的利率环境，建立动态规划模型，通过

求解确定不同资产配置比例和同类资产的基于不同利率期限结构的配置比例。

２

、其它操作策略：

套利操作：根据各细分短期金融工具的流动性和收益特征，动态调整基金资产在各个细分市场之间的配置比例。比如，当

交易所市场回购利率高于银行间市场回购利率时，可通过增加交易所市场回购的配置比例，或在银行间市场融资、交易所市

场融券而实现跨市场套利。

期差操作：根据各细分市场中不同品种的风险收益特征，动态调整不同利率期限结构品种的配置比例。比如，短期回购利

率低于长期回购利率时，在既定的变现率水平下，可通过增长长期回购的配置比例，或短期融资、长期融券而实现跨品种套

利。

滚动配置：根据具体投资品种的市场特性，采用持续投资的方法，以提高基金资产的整体变现能力。 例如，对

Ｎ

天期回购

协议可每天进行等量配置，而提高配置在回购协议上的基金资产的流动性。

利率预期：在深入分析财政、货币政策以及短期资金市场、资本市场资金面的情况和流动性的基础上，对利率走势形成合

理预期，并据此调整基金资产配置策略。

（二）投资管理的基本程序

１

、投资决策

投资决策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对阶段性的投资组合整体风险水平和资产配置比例做出决议。

２

、研究支持

研究发展部对债券或票据的信用进行评级和差别定价、对宏观经济主要是利率走势等进行分析，主要提出个券选择方面

的建议；金融工程小组利用动态规划模型的风险控制模型投资组合的收益、风险等进行分析，提出组合配置、调整和风险控制

等方面的建议；基金注册部门提供申购、赎回的动态情况，供基金经理参考。

３

、构建组合

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决议、研究发展部及金融工程小组的研究成果，以及申购、赎回的动态情况，在综合判断的

基础上，在授权范围内设计和调整投资组合。

４

、交易执行

基金经理利用华安投资交易管理系统和华安固定收益管理系统向集中交易部下达交易指令。

５

、归因分析

金融工程小组利用公司开发的归因分析系统对投资组合中类属配置、期限配置、品种选择、买卖成本等因素对整体业绩

的贡献进行归因分析。 该归因分析系统将为基金经理进行积极投资风险的控制和调整提供依据。

６

、监察稽核

监察稽核部对投资程序的合规性和合理性及执行情况进行稽查并将稽查报告提交给相关负责人。

（三）投资操作程序

１

、决策流程

投资决策委员会将最终决策下达至基金经理，由基金经理落实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定。 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定，基

金经理必须组织研究发展部和金融工程小组开展进一步策划， 对单个投资品种及权重， 期限构成和数量等进行进一步的细

化，提出完整的操作规划。

２

、交易过程

基金经理将投资指令下达给集中交易部，由交易员组织实施具体操作，操作过程中交易员须提出完成组合投资的时间安

排和价格控制目标，并开展交易。

３

、评估过程

基金运作进行评估，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投资组合构建执行情况的评估，主要是评估交易完成进度、交易价格

目标的实现情况、构建过程中市场流动性等变化对基金建仓成本的影响等；二是组合投资构建后对整个组合风险、收益等的

综合评估。

４

、归因分析与调整

基金经理在归因分析报告的基础上，根据宏观经济、市场走势和品种收益率等变化对投资组合进行调整，并根据调整要

求对集中交易部下达投资指令，集中交易部完成投资指令、实现投资组合的调整。

（四）基金的融资

本基金可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进行融资。

十二、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以当期银行个人活期储蓄利率（税前）作为衡量本基金操作水平的比较基准。

十三、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面临与其他开放式基金相同的风险（例如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管理风险、技术风险等），但由于本基金是以短期

金融工具投资为主的低风险开放式基金，上述风险在本基金中存在一定的特殊性。本基金主要面临的风险为：政策风险，经济

周期风险，利率风险，信用风险，再投资风险，新产品创新带来的风险，流动性风险，现金管理风险，技术风险，管理风险，巨额

赎回风险等。

十四、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６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

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固定收益投资

２

，

２０４

，

９３１

，

３５５．４２ ３０．２８

其中：债券

２

，

２０４

，

９３１

，

３５５．４２ ３０．２８

资产支持证券

－ －

２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１

，

８９３

，

００４

，

２４０．１０ ２６．００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３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

，

９４４

，

９２１

，

２８６．７４ ４０．４５

４

其他各项资产

２３８

，

２４３

，

８２６．５７ ３．２７

５

合计

７

，

２８１

，

１００

，

７０８．８３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序号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４．０９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

）

２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１９４

，

９９９

，

５８２．５０ ２．７６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

注：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报告期内每个交易日融资余额占资产净值比例的简单平均值。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的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未超过资产净值的

２０％

。

３

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３．１

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６０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９８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５７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１８０

天情况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未超过

１８０

天。

３．２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的

比例（

％

）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产净值的

比例（

％

）

１ ３０

天以内

７０．４７ ２．７６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

债

０．８３ －

２ ３０

天（含）—

６０

天

１．８４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

债

１．７０ －

３ ６０

天（含）—

９０

天

３．０７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

债

３．０７ －

４ ９０

天（含）—

１８０

天

１５．０１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

债

－ －

５ １８０

天（含）—

３９７

天（含）

９．３４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

债

－ －

合计

９９．７３ ２．７６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４３４

，

９４５

，

５０６．８０ ６．１６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４３４

，

９４５

，

５０６．８０ ６．１６

４

企业债券

１０

，

２２３

，

８５８．４７ ０．１４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１

，

７５９

，

７６１

，

９９０．１５ ２４．９２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２

，

２０４

，

９３１

，

３５５．４２ ３１．２２

９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券

３９５

，

２０３

，

０１５．８２ ５．６０

５

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

（张）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０２１２ １１

国开

１２ １

，

４６０

，

０００ １４５

，

７５８

，

７０１．５６ ２．０６

２ ０４１３５８０４５ １３

中铝业

ＣＰ００２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０

，

００３

，

２７９．３９ １．８４

３ ０４１３６１０２６ １３

津城建

ＣＰ００１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９

，

９８３

，

３１２．９８ １．８４

４ １００２３０ １０

国开

３０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９

，

９０１

，

６１４．１７ １．７０

５ ０４１３５１０２６ １３

浙国贸

ＣＰ００１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０

，

００３

，

４００．７２ １．５６

６ ０４１３５６０３１ １３

中铝

ＣＰ００２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９

，

９５８

，

０８５．２５ １．４２

７ ０９０２０５ ０９

国开

０５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５３６

，

０４１．９４ ０．８６

８ ０４１３６３００８ １３

海宁

ＣＰ００１ ６００

，

０００ ５９

，

７９８

，

４６２．１２ ０．８５

９ ０４１３６１０４４ １３

中普天

ＣＰ００１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７７

，

８５９．０２ ０．７１

１０ ０４１３５６０１２ １３

秦三核

ＣＰ００１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３０

，

９２４．４４ ０．７１

６

“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

０．２５

（含）

－０．５％

间的次数

２４

次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０．０６％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０．３４％

报告期内每个交易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０．２０％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８．１

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本基金计价采用摊余成本法，即计价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票面利率或商定利率并考虑其买入时的溢价与折价，在其

剩余期限内按照实际利率法每日计提收益。

本基金通过每日分红使基金份额资产净值维持在

１．００

元。

８．２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不存在剩余期限小于

３９７

天但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券的摊余成本超过当日基金

资产净值

２０％

的情况。

８．３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不存在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

责、处罚的情形。

８．４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３

应收利息

４９

，

４２４

，

３９８．１５

４

应收申购款

１８８

，

８１９

，

４２８．４２

５

其他应收款

－

６

待摊费用

－

７

其他

－

８

合计

２３８

，

２４３

，

８２６．５７

十五、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一）基金净值表现

历史各时间段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截止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华安现金富利货币

Ａ

阶段

基金净值收益

率

①

基金净值收益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基金成立起至今

３２．３５９６％ ０．００５３％ ５．５７０９％ ０．０００５％ ２６．７８８７％ ０．００４８％

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３．８８４５％ ０．００２９％ ０．３５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３４５％ ０．００２９％

２０１２／１／１－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４．０１２４％ ０．００２９％ ０．４２０１％ ０．０００２％ ３．５９２３％ ０．００２７％

２０１１／１／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３．５２０６％ ０．００２８％ ０．４６９７％ ０．０００１％ ３．０５０９％ ０．００２７％

２０１０／１／１－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１．８６１４％ ０．００２２％ ０．３６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１４％ ０．００２２％

２００９／１／１－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１．４９９８％ ０．００３３％ ０．３６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３９８％ ０．００３３％

２００８／１／１－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３．３０２９％ ０．００６４％ ０．６８７５％ ０．０００３％ ２．６１５４％ ０．００６１％

２００７／１／１－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３．４８９６％ ０．００１４％ ０．７５７７％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３１９％ ０．００１４％

２００６／１／１－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１．９０４２％ ０．００１９％ ０．７２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８４２％ ０．００１９％

２００５／１／１－２００５／１２／３１ ２．４６４６％ ０．００２１％ ０．７２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４４６％ ０．００２１％

２００４／１／１－２００４／１２／３１ ２．５１２５％ ０．００１４％ ０．７２２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９０５％ ０．００１４％

２００３／１２／３０

（基金合同生效日）

－

２００３／１２／３１

０．０１６４％ ０．００９９％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２５％ ０．００９９％

２．

华安现金富利货币

Ｂ

阶段

基金净值收益

率

①

基金净值收益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基金成立起至今

１５．０８７８％ ０．００４０％ １．６０８７％ ０．０００２％ １３．４７９１％ ０．００３８％

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４．１３３９％ ０．００２９％ ０．３５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３．７８３９％ ０．００２９％

２０１２／１／１－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４．２６１７％ ０．００２９％ ０．４２０１％ ０．０００２％ ３．８４１５％ ０．００２７％

２０１１／１／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３．７６８０％ ０．００２８％ ０．４６９７％ ０．０００１％ ３．２９８３％ ０．００２７％

２０１０／１／１－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１０５９％ ０．００２２％ ０．３６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４５９％ ０．００２２％

２００９／１２／２３

（基金分级生效日）

－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０．０４６５％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７６％ ０．００２７％

＊

注：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起，本基金实行销售服务费分级收费方式，分设两级基金份额：

Ａ

级基金份额和

Ｂ

级基金份额。

本基金收益分配按月结转份额。

重要说明：本基金收益“每日分配、按月支付”。 本基金收益根据每日基金收益公告，以每万份基金单位收益为基准，为投

资者每日计算当日收益并全额分配，每月集中支付并结转为基金份额至持有人帐户。

十六、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３％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 ＝ Ｅ ×０．３３％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托

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０％

年费率计提。

Ｈ ＝ Ｅ ×０．１０％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

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３

）销售服务费

在通常情况下，本基金

Ａ

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２５％

，

Ｂ

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０１％

。 各级基

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某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前一日该级基金份额所代表的基金资产净值

Ｒ

为该级基金份额所适用的销售服务费率

基金管理人可以调整对各级基金份额计提的销售服务费率， 但各级基金份额对应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最高不超过

０．２５％

。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开始调整之日前按照《信息披露办法》至少在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刊登公告。

各级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持续销售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

后于次月首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划出，经注册登记机构代付给各个基金销售机构。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

付日期顺延。

（

４

）证券交易费用

（

５

）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７

）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中第（

４

）至（

８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

当期基金费用。

２．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资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３．

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磋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统一为

０

。

２．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统一为

０

。

３．

转换费

基金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申购补差费。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金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转入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的差额计算收取，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 ｍａｘ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０

］，即转入基金申购费减去转出基金申购费，如

为负数则取

０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其中：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金额

／

（

１＋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或转入基金固定收费金额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金额

／

（

１＋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或转出基金固定收费金额

关于转换费用的其他相关条款请详见公司网站的有关临时公告。

（三）其他费用

（

１

）证券交易费用

（

２

）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４

）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５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资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五）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磋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

（六）基金的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七、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本基金

的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章节 主要更新内容

三、基金管理人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相关信息。

四、基金托管人 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相关信息。

五、相关服务机构

１

、更新了部分直销机构和代销机构的信息；

２

、更新了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信息。

六、基金份额的分级 更新了本基金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和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

十、基金的投资 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十一、基金的业绩 对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业绩进行了更新。

二十四、其他应披露事

项

披露了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期间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的公告信息。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319� � � �证券简称：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3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广东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

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广东证监【

2014

】

4

号） 文件要求，对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股

东、关联方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股份锁定的承诺

1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彬贤、刘秋华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满三十六个月后，本人

承诺每年转让所持有的新疆智明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数额不高于本人持股比例的百分

之二十五。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履行，截至本公告刊登之日，上述承诺人严格遵守并履行承诺。

2

、公司现任董事、副总经理刘明，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华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

购该部分股份（包括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 在其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履行，截至本公告刊登之日，上述承诺人严格遵守并履行承诺。

3

、公司历任监事何喜森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包括由该部分股份派生

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履行，截至本公告刊登之日，上述承诺人严格遵守并履行承诺。

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公司的控股股东新疆智明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彬贤、刘

秋华夫妇向公司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新疆智明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彬贤、刘秋华夫妇承诺：

"

1

、本公司（本人）保证现时不存在经营与公司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况。

2

、本公司（本人）保证

将不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经营、参与投资生产、研究和开发任何对公司构成或

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相同或相似或可替代的产品， 并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司

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3

、本保证、承诺持续有效，直至本公司（本人）不再作为公司

股东为止。

"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履行，截至本公告刊登之日，上述承诺人均严格遵守并履行承诺，没

有发生与公司同业竞争的行为。

三、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为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新疆智明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彬贤、

刘秋华向公司出具了《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控股股东新疆智明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彬贤、刘秋华承诺：

"1

、将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

股东大会对有关涉及本人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承诺杜绝一切

非法占用公司的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在双方

的关联交易上，严格遵循市场原则，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发生，对持续经营所发生的必

要的关联交易，应以双方协议规定的方式进行处理，遵循市场化的定价原则，避免损害广大中

小股东权益的情况发生。

2

、为规范将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与公司之间将尽可能地避免和

减少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承诺将遵循市场公正、公

平、公开的原则，并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公司《公司章程》、有关法律法规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审议程序，保证不通

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

"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履行，截至本公告刊登之日，上述承诺人均严格遵守并履行承诺，没

有发生违反上述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承诺的行为。

四、公司关于

2012

年至

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承诺

2012

年

9

月

21

日，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

（

2012-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具体内容如下：

1

、分配方式：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方式、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保证公司

现金流能够满足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积极推行现金分配方式。

2

、最低分红比例：在满足相关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同时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

定性的情况下，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

，且任意

三个连续会计年度内，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

的

30%

。 如果未来三年内公司净利润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公司可提高现金分红比例或实施股

票股利分配，加大对股东的回报力度。

3

、分配期间：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建议公司进行年度分配

或中期分配。

承诺履行期限：自

2012

年至

2014

年。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之日，严格遵守并履行上述承诺。

五、其他承诺及履行情况

截至公告之日，公司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不存在不符合监管指引要求的承

诺和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特此公告。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540� � � �证券简称：中天城投 公告编号：临 2014-05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进展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2014

年

2

月

11

日，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中天城投

集团乌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乌当公司

"

）通过公开挂牌竞买方式取得贵阳市乌

当区新天社区北衙村奶牛场

G

（

13

）

78

、

G

（

13

）

79

、

G

（

13

）

80

的三块土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G(13)78

地块位于贵阳市乌当区新天社区北衙村奶牛场，出让面积为

46,729

平方米，土

地用途为商业、住宅，使用年限商业为

40

年、住宅为

70

年，总成交金额

3,400

万元。

G(13)79

地块位于贵阳市乌当区新天社区北衙村奶牛场，出让面积为

191,876

平方米，土

地用途为商业、住宅，使用年限商业为

40

年、住宅为

70

年，总成交金额

14,880

万元。

G(13)80

地块位于贵阳市乌当区新天社区北衙村奶牛场，出让面积为

83,843

平方米，土

地用途为商业、住宅，使用年限商业为

40

年、住宅为

70

年，总成交金额

3,195

万元。

乌当公司参加上述地块的挂牌出让活动及其竞买成交总价款在公司董事长的授权范围

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乌当公司将根据本次竞拍成交确认书的有关约定，签订目标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

特此公告。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二月十二日

股票简称：中环股份 股票代码：002129� � � �公告编号：2014-10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

承诺及履行》 等相关规定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

"

津证监上市字

[2014]6

号

"

《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相关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对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

认真自查，截至

2013

年年末，公司及相关主体履行承诺情况如下：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本公司未有超过承诺履行期限未履行承

诺的情况。

二、处于承诺期尚在履行的情况

1

、公司股东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环集团

"

）及天津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在公司上市时做出的

"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并已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两股东均信守承诺，未发生与公司同业竞争的行为，并且该承诺长期有效。

2

、公司股东中环集团承诺：中环集团认购的中环股份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32,546,

786

股，自发行结束之日（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也不由中环股份回购

该部分股份。 该承诺期限为

2012

年

12

月

31

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3

、公司股东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构调整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渤海投资公

司

"

）承诺：渤海投资公司认购的中环股份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122,050,447

股，自发行

结束之日（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也不由中环股份回购该部分股份。 该

承诺期限为

2012

年

12

月

31

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2月 12日


